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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139号建议的

答复

何志兴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石林南路凯旋城至雨中堂村口安装路灯》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石林南路凯旋城至雨中堂路段是县城通往板桥、大可等地的主要交通干道。近年来，随着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该路已列为市政道路管理，因建设年代长，一直没有安装路灯，且道路上半段两边没有人行通道，形成了现在的人车混行状态。该路段交叉口多，道路地势复杂，又处于人车混行加之夜晚没有路灯，给这一片区的居民出行带来不便的同时，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2、 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一是按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县住建局结合实际，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基础设施修复工作上报了立项请示，县发改局给予了批复。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1.对天合路、屯喜路东段、环城东路（民中、党校段）、龙顺街、天合街、福星巷、政通巷、福康巷、春华巷、春晖巷、兴学街、兴旺街、映月街、龙和街、石林南路延长线（凯旋城至雨中堂村）等路段安装变压器11台及路灯419盏。2.对阿诗玛南路、双龙小街、双龙北巷、双龙中巷、双龙南巷、莲花路等路段铺设青石板砖9024平方米。二是目前已完成对天合路、屯喜路东段、环城东路（民中、党校段）、龙顺街、天合街、福星巷、政通巷、福康巷、春华巷、春晖巷、兴学街、兴旺街、映月街、龙和街等路段的变压器及路灯安装工作，并投入正常使用。三是针对代表提出的“关于对石林南路凯旋城至雨中堂村口安装路灯”的建议，对照创文要求及建设“美丽县城”建设指标体系，住建局高度重视，确定列为第二批建设，资金到位，将尽快组织实施。。

三、下步工作方向

在下步工作中，县住建局将积极配合石投公司做好县城路灯的补建工作，同时督促石投公司尽快启动对石林南路凯旋城至雨中堂村口路灯安装实施工作，以解决该路口交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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